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闲置土地的通知》(自然资发〔2024〕242号)、《土地储

备管理办法》(自然资规〔2025〕2号)等相关规定关于土

地储备项目的要求，有实施项目的资金需求，后续项目根据

收储进度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，并将本

项目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本项目收储补偿等相关工作。

四、项目资金及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

( 一 )发行依据

本次债券发行符合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

法》《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(试行)》(财预〔2017〕

62号)等规定，属于专项债券类别，用于土地储备项目，还

款来源为收储土地出让收入，符合“专款专用、专债专还”

原 则 。

(二)资金用途合法性

债券资金拟用于土地征收、房屋及地上物腾退、市政基

础设施建设等相关工作，符合《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》

(财综〔2018〕8号)第八条规定的土地储备资金使用范围。

本项目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申请成功后，由西安市财政局

对其收支纳入政府预算管理，根据专项债券《信息披露文件》

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，项目单位应以本方案中的项目收入按

照对应的缴库科目上缴财政，按时、足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

本息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关于政府债务收支纳

入预算管理的要求。专项债总需求8300万元，2025年需求

1780万元，2026年需求6520万元。本次发行期限为7年。












